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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3 年歐洲資料治理暨主資料管理會議( Master Data Management Conference &  

Data Governance Conference Europe 2023， MDMDG )係由英國的資料治理及商業智慧訓

練公司IRM UK所主辦，匯集英國銀行業者、國際應用生物科學中心CABI、顧問公司

( 如PwC資誠、Bearingpoint、QuaData、MetadataWorks )等領域專業人士，針對資料治理

所面臨之挑戰、解決方案及未來預測提供經驗分享與精準分析。 

另鑒於英國公私部門長期對隱私保護技術研究的投入及倡議推動，爰安排拜訪

英國資料倫理與創新中心( Centre for Data Ethics and Innovation，CDEI )及英國皇家學會

( The Royal Society )，交流雙方隱私強化技術推動經驗與研究發現，並與微軟公司( Mic-

rosoft )就企業資料隱私保護實務作法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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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 的 

本次出國主要任務包括參與國際性資料治理研討會，以掌握資料治理之發展趨

勢，並拜訪主責隱私強化技術推動之英國資料倫理與創新中心及長期投入隱私強化技

術研究及倡議之研究機構英國皇家學會，就隱私強化技術推動之挑戰、推動方式、技

術人才培育招募及技術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觀點等議題進行經驗分享與討論，另拜訪

微軟公司就各國對隱私保護議題之重視及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eneral Data Pro-

tection Regulation， GDPR )施行後，國際企業於資料隱私保護之因應機制及實務作法。 

2023 年歐洲資料治理暨主資料管理會議於 5 月 9 日至 12 日於英國倫敦舉行4天

議程，該會議係由英國的資料治理及商業智慧訓練公司IRM UK所主辦，聚集英國銀行

業者、國際應用生物科學中心CABI、顧問公司( 如PwC資誠、Bearingpoint、QuaData、

MetadataWorks )等42位具資料治理經驗之領域專家，針對資料治理及主資料管理的策略

面、管理面及發展趨勢、AI 應用及發展等議題，舉辦共38場次專題研討及2天之工作

坊課程，以提供資料治理實務經驗及精準分析。 

英國資料倫理與創新中心為英國之政府部門，致力於運用隱私強化技術建構安

全、具隱私保護且受信任的資料利用環境，至英國皇家學會係由各領域科學家組織之

獨立研究機構，該學會長期倡議隱私強化技術推動，並於2023年1月出版《從隱私到合

作》( From Privacy to Partnership )研究報告，內容提及運用隱私強化技術建構保障資料

安全之合作模式，以及隱私強化技術應用案例，供各界參考利用，以加速相關技術落

地實踐。另為借鏡大型企業隱私保護之具體作法及產業界資料保護架構設計趨勢，排

定約訪微軟公司，藉由訪談以瞭解其運作機制及實務經驗。本次考察期與產、政、研

機構交流並汲取有關隱私保護技術與建構資料安心共享環境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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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 程 

一、 2023年歐洲資料治理暨主資料管理會議－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自112年5月9日至10日，聆聽及出席之會議專題，摘陳製表及摘述

會議內容如下： 

日期 出席會議專題 

5月9日 

⚫ 準備好應用生成資料價值－DataGPT了嗎? ( Ready to apply 

Generative Data Value， DataGPT? ) 

⚫ 解放資料的力量 ( Daring to Release the Power of Data ) 

⚫ 設計可執行的資料治理組織 ( Designing an Actionable Data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 交易資料治理 ( Data Governance for Transactional Data： The 

Data Police， or a Data Service? ) 

⚫ 資料治理、資料託管及資料協作如何改變Very Group公司

的組織文化 ( How Data Governance at The VERY Group is  

Driving Cultural Change Through Stewardship， Alation and  

Collaboration ) 

⚫ 追求業務結果，忘掉資料治理指標 ( Forget DG Indicators， 

Go for Business Outcomes ) 

⚫ 如何為使用MDM工具做好準備? ( How do you get ready for a 

MDM t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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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 

⚫  數據可觀測性 – 驅動AI即時治理的催化劑  

( Data Observability – A Catalyst for AI-Driven Real-time Data 

Governance Automation ) 

⚫ 利用FAIR提升資料治理效能 ( Leveraging FAIR for Better  

Data Governance ) 

⚫ 與英國國家統計局一起評估資料的影響力 ( Measuring  

Data Impact with 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 

⚫ 如何在90天內啟動主資料管理程序 ( How to Launch an  

MDM Program in 90 Days ) 

⚫ 思考採用資料網格概念於主資料管理 ( Rethinking Master  

Data Management with Data Mesh ) 

⚫ 資料及人工智慧將會為未來帶來哪些啟發? ( What the  

Future Will Bring Based on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一) 如何在90天內啟動主資料管理程序 ( How to Launch an MDM Program in 90 

Days ) 

主資料 ( Master Data ) 是泛指在組織業務相關的核心數據，如對企業來說客

戶、產品、供應商等資料皆屬於主資料。主資料管理( Master Data Managemen-

t，MDM )是資料治理的其中一環，是以組織定義的標準或程序進行管理，以

確保其數據的整體品質、可信度且足以支援組織的業務流程和決策。 

主資料管理的推動需要獲得高階主管的支持，且通常需要投入相當多的成

本，因此如何專注於實現組織期待的效益，並以敏捷式的思維迭代運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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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響主資料管理之推動成敗。本研討議題探討如何快速建構小規模的成

功案例，以產生對組織立即性的效益，進而創造後續投入之誘因，並提供以

下建議： 

⚫ 設定欲解決的痛點應緊扣組織整體的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 )，而非單一領域或是部門的個別需求，以建立最小可行

產品( 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 )為目標。 

⚫ 相較於營運式的MDM通常涉及業務流程的調整，所費時間較長，可轉

而以分析性的MDM著手進行，如建構出有利於組織分析關於服務對象

的全方位觀點，以利組織進一步產生改善痛點的決策。 

⚫ 對相關的業務面領導者或利害關係人展現分析結果對於改善痛點或達成

組織KPI的價值，以成果導向尋求支持並建立夥伴關係。 

⚫ 以敏捷式發展MDM，儘速展現實施的成果與價值，並且迭代擴展執

行，勿以完善的治理策略作為執行的開端。 

⚫ 持續運用新的資料，賡續進行MVP的量測評估與調校更新。 

⚫ 資料治理是MDM執行成功的前提，但於發展MVP時，如考量所有的治

理需求將提升失敗的風險，建議僅考量必要的治理需求。 

⚫ 資料清理是很花時間的工作，於建立應用案例MVP初期，僅需計入低品

質資料的影響，並做好資料分析結果之期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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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敏捷式發展資料策略最小產品 

(資料來源：Malcolm T. Hawker) 

 

(二) 準備好應用生成資料價值－DataGPT了嗎？(Ready to apply Generative Data 

Value， DataGPT?) 

DataGPT可以理解為基於GPT (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 對自然語言

的結構、語意及文本生成能力基礎上，額外增加特定領域資料訓練，使該語

言模型更專注於特定的領域用途，如彭博( BloombergGPT )即是金融領域的大

型語言模型。GPT可以生成的語言並不限於自然語言，亦可用於程式碼生成

或是其他形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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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生成式AI具有廣泛的應用 

(資料來源：BearingPoint) 

 

妥適地運用DataGPT可以為組織帶來生產力提升或是更直接的實質收益，根

據麻省理工學院2023年的研究指出，將AI應用於撰寫業務文件可提升約59%

的執行效率。 

GPT的模型訓練是運用增強學習演算法(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lgorithm )，過

程中需要建立回饋模型( Reward Model )並將回饋值用於更新調校GPT模型，

訓練資料集應與模型應用目的具有高度相關性且精準正確，並在訓練的過程

中應力求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以確保生成之答覆資料正確無誤，

而非僅是最具有統計相關性之資料。如微軟365 Copilot產品為確保使用者獲得

更精準之服務，會將語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初步回復，依據使用

者在微軟其他服務( 如電子郵件、行事曆、聯絡人等 )所保存之資訊整合修正

後，再回復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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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將領域知識轉換為DataGPT並發展商業價值的過程 

(資料來源：BearingPoint) 

根據上圖將領域知識轉換為DataGPT，並發展出商業價值的過程，主要可分

為訓練及運用2個階段，各有需注意的事項： 

1. 訓練建置DataGPT時 

⚫ 需確保訓練過程遵循法規與倫理，並應考量公平性( Fair )、可歸責性 

( Accountability )、具有透明性( Transparency )、訓練資料應確認是否具有

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 

⚫ 依最佳實作進行，如提供詳細的模型說明文件、將模型架構及流程視覺

化、實作特徵重要性分析、應用可解釋性技術等。 

2. 運用DataGPT時 

⚫ 留意資料安全及隱私保護，避免使用GPT洩漏機敏資訊及具有價值的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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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地對於提出問題及獲得答案兩方面提升素養，如了解GPT運作的機

制，以正確的問題詢問出具商業價值的答案、保持批判性思考等。 

面對生成式AI技術蓬勃發展，應有的準備及建議： 

⚫ 思考AI的發展潛能，將其納入組織發展策略，但認知AI僅是一種工具。 

⚫ 將運用AI應考量的議題納入治理框架，如使用倫理、智慧財產權等法律

面向。 

⚫ 提升組織及人員的數據素養，以更理解所持有的資料並建立數據驅動的

文化，挖掘有價值的數據同時降低風險。 

⚫ 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積極管理數據品質。 

⚫ 防範以AI作為行銷手法，但實際應用的AI技術並不明確或僅為有限作用

之產品或服務。 

 

(三) 數據可觀測性 – 驅動AI即時治理的催化劑(Data Observability – A Catalyst 

for AI-Driven Real-time Data Governance Automation) 

目前組織的應用服務和儲存架構常見使用管線( Pipeline )結合多方服務並混和

了本地機房、雲端環境、各種雲端服務或是終端設備，其資訊環境隨系統規

模擴大及異質性(Heterogeneity)增加而日趨複雜，業務流程也可能會跨多個運

算環境運作，此架構雖有其彈性但亦相對增加錯誤處理的複雜性。講者以零

售系統為例，從下訂單到最終的付款，整個流程是整合本地機房的服務、雲

端的微服務而構成，也產生多元的資料流向。過去組織傾向於依照不同的資

料應用目的或是不同的資料類型，匯集資料建置資料倉儲，造成每個倉儲其

實就是一個數據孤島，都需要個別加工進行前置處理，且倉儲之間不會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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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如 Metadata )，匯集資料的成本隨資料量增加而上升，這樣集中資料進

行分析的模式已經無法應付目前資訊爆炸及強烈的數據驅動決策需求。因此

擁抱分散的資料治理模式、掌握管線資料流運作與即時自動化資料處理，可

視為現今資料環境所面臨之機會與挑戰，並可藉由導入數據觀測以因應。 

數據觀測是在管線執行時通過收集、合併和分析來自管線元件的信號及詮釋

資料( Metadata )，以持續監控數據和管線在執行時的運行狀況，如管線或資

料異常、資料變動等，並自動檢測，自動化採取措施或降低人工處理的成

本。 

 

圖4 資料沿襲圖( Data lineage )可以顯示完整的資料生命週期歷程 

(資料來源：Intelligent Business Strategies) 

數據觀測與語彙及資料類別、目錄建立都屬於協助組織掌握資料全景的治理

能力，且在發展數據觀測前必須以資料目錄為基礎，以供監控及自動化機制

認識整個資料環境，完善的數據觀測機制將可進一步輔助其他的治理工作，

如管理數據所有權、數據安全、隱私、品質、生命週期、共享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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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資料治理趨勢將以發展即時數據觀測、數據智慧及以AI自動化資料

治理為目標，並需奠基於下列基礎： 

⚫ 用於收集分散式資料目錄政策的連接器( Connectors )。 

⚫ 需要建立可因應各種資料狀況持續監控的機制。 

⚫ 具有分析預測或決策的機器學習模型，以實踐數據智能及自動化分析。 

⚫ 訂有資料治理的自動化執行框架，並能在不同的工具間自動化管理。 

 

(四) 思考採用資料網格概念於主資料管理(Rethinking Master Data Management  

with Data Mesh) 

資料網格理念應用於主資料管理著重於透過管理主資料及其識別符來確保資

料可以在分散式的儲存環境中保持精確性、一致性、可用性及降低資料識別

不清所帶來的風險。 

於現今資料趨於分散儲存的趨勢下，資料網格概念應運而生，這是一種社會

技術方法，用於在組織內部或跨組織的複雜和大規模環境中共享、訪問和管

理分析數據，可以讓資料更有效率的被使用，得以即時回應業務環境的變

化，充分發揮數據的價值。資料網格基於以下四個原則進行運作： 

⚫ 資料即產品( Data as a Product ) ：如同其他的產品一樣，資料產品 ( data 

product )應有生產者資訊、定義清楚的使用介面、發布週期、品質及服

務協議等定義，讓資料可以更敏捷地配合業務需求加以應用。 

⚫ 領域所有權( Domain Ownership )：讓各資料領域團隊都擁有該領域資料

所有權並負管理責任，如授權管理整個資料生命週期、決定資料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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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及調校資料品質、進行資料分析等。領域團隊藉此將可更理解資料並

以業務為導向發展其資料產品，同時減少對外部技術團的依賴。 

⚫ 自助服務資料平台 ( Self-serve Data Infrastructure)：提供標準化工具讓資

料產品所有者可以自助式進行資料產品的發佈，同時並讓資料產品使用

者能夠自行搜索、發現和使用資料產品。 

⚫ 聯邦式治理( Federated Computational Governance)：訂定共通性的資料產

品標準，讓各資料領域團隊共同遵守，但仍保有各領域分散自治的空

間。 

將資料網格理念運用於主資料管理的方式如圖 5 至圖 7 所示，首先需要

進行各領域及共通領域的語彙分析，並彙整跨領域的語彙為主要實體 

( Main Entiries )，並賦予每個資料產品獨一無二的識別碼，讓資料產品得

以在整個資料網格中被識別，並建立各資料實體間的連結。而資料產品

使用者則可透過聯邦式的治理平台串連分散在各領域中的資料產品，進

行以業務為導向之資料利用。 

 

講者Danilo Sato更點出採用資料網格理念時，心態上應有的調適包括： 

⚫ 由追求單一資料來源得到事實全貌，轉變為僅由適當的資料領域來源得

到片段的事實。 

⚫ 維持整個資料網格的資料完整性及多元性，並擁抱複雜模型，避免回歸

到規範式模型( Canonical Models )，而失去模型的彈性。 

⚫ 以業務導向貫穿主資料管理，而不是由資訊團隊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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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視資料為應用模型建立之次要因素，轉變為將資料視為設計與建立時

不可或缺的要素。 

⚫ 需要建立更明確的資料所有權，以利形塑資料產品及領域自主模式。 

 

圖5 聚合不同領域中的產品語彙為共通性的主要實體，以服裝零售為例 

(資料來源：Thoug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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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建立全域的資料識別碼及資料關聯，以服裝零售為例 

(資料來源：Thougtworks) 

 

 

圖7 透過聯邦式治理平台以業務為導向連結取用資料，以服裝零售為例 

(資料來源：Thoug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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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歐洲資料治理暨主資料管理會議－工作坊 

本次研討會工作坊自112年5月11日至12日，由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出訪人

員參加，參與專題摘陳製表及摘述會議內容如下： 

日期 出席專題 

5月11日 

⚫ 資料網格及資料經緯－管理資料治理和資料品質 ( Data M-

esh and Data Fabric – Managing Data Governance and Informat-

ion Quality ) 

⚫ 詮釋資料品質：忽略你的風險( Metadata Quality: Ignore at  

Your Own Risk ) 

5月12日 
⚫ 資料管理完全指南( Complete Guide to Data Stewardship ) 

 

(一) 資料網格及資料經緯－管理資料治理和資料品質( Data Mesh and Data Fab-

ric – Managing Data Governance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 

本課程的主講人為來自Global Data Strategy的Nigel Turner。於本次專題

中，Turner主要為大家介紹資料網格( Data Mesh )、資料經緯( Data Fabri-

c )、資料治理( Data governance )及資訊品質( Information Quality )，並就上

述四個概念進行綜合比較，以闡述各概念間的交互關係。 

在進入資料網格與資料經緯的介紹之前，Turner首先提出他對此二概念的

整體性比較觀察，Turner認為，若以技術與管理此二軸向觀察資料網格與

資料經緯，可以發現，資料網格，約七成為管理，三成為技術；反之，

在資料經緯，約九成為技術，一成為管理。 

資料網格一詞於2019年由Zhamak Dehgani提出，旨在回應因資料倉儲( Da-

ta Warehouse )、資料湖( Data Lake )等服務而出現的資料集中化現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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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中心化為基礎，將責任分散於最靠近該等資料之人員，俾以支持持

續性改變及成長。 

Zhamak提出之資料網格，有四個核心原則： 

⚫ 領域所有權( Domain Ownership ) 

⚫ 資料即產品( Data as a Product ) 

⚫ 自助服務資料平台( Self-serve Data Platform ) 

⚫ 聯邦式治理( Federated Computational Governance ) 

其中，各核心原則的關係又能夠繪成以下的關係圖： 

 

圖8 資料網格的四大核心概念 

(資料來源：Global Data Strategy) 

資料網格主要係藉由改變組織運作的方式，進而達成資料管理。強調資

料即是產品而非營運過程的副產品，在數位化組織中或希望成為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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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中，資料至關重要。資料網格學說中，將資料的責任( 例如治理、

品質等 )置於資料產生者的身上。 

與資料網格不同，資料經緯此一概念的出現並沒有明確的單一起源，許

多重要的科技公司、商業顧問公司都對資料經緯有所定義。知名的資訊

顧問公司Gartner對資料經緯所下定義：「資料經緯係一種新興的資料管

理設計，其允許了橫跨各式各樣資料來源的輔助性資料整合與共享。」 

為了整合各式各樣不同的資料來源，資料經緯希望發展一種「連接性虛

擬纖維」，其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俾以加強資料來源與資料消費者間

的連結，以及資料庫與其他資料庫之間的連結。 

根據所欲解決的問題，資料經緯概念中有著四個核心能力，分別為：詮

釋資料管理與資料目錄( Metadata Management & Data Catalog )、主資料與

參考資料管理( Master & Reference Data Management )、資料整合與虛擬化

( Data Integration & Virtualisation )、資料傳遞( Data Delivery )。若以整個組

織的資料架構觀之，資料經緯主要係作為資料來源與終端使用者服務之

間的橋樑，其整體架構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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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資料經緯與整體資料架構 

(資料來源：Global Data Strategy) 

Turner認為，資料網格與資料經緯為目前資訊產業界的「熱門趨勢」，未

來若持續發展，將對資料治理與資訊品質有所助益。Turner認為四個概念

彼此可以整合發揮綜效，其概念整理如下圖： 

 

圖10 四個概念整合之綜效 

(資料來源：Global Data Strategy) 

(二) 詮釋資料品質：忽略你的風險( Metadata Quality: Ignore at Your Own Risk ) 

詮釋資料( Metadata )之字元為meta加上data，所謂詮釋資料即是描述資料

的資料，亦稱為後設資料、中介資料等。根據美國國家資訊標準組織的

定義，詮釋資料又可分為描述性、結構性與管理性 。由於現代社會，各

組織內部分工逐漸朝領域化及專業化發展，各部門所使用的資料也隨著

各部門業務與分工的細碎化而有成為資料孤島的現象發生。因此，為了

各部門之間的資料共享與溝通，品質良好的詮釋資料的重要性益發重

要。在本專題中，David即針對詮釋資料之資料品質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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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認為，詮釋資料品質( Metadata Quality )係確保資料品質的關鍵，其

原因在於，詮釋資料品質，將使得組織能夠在資料品質變差時，即時發

現，並可得知資料品質變差之原因。為了要針對詮釋資料品質加以評

估，組織應該要針對組織內部的詮釋資料加以剖析，David以下圖說明詮

釋資料品質評估流程： 

 

圖11 詮釋資料品質評估流程 

(資料來源：David Plotkin) 

詮釋資料品質規則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 文字型：定義以及其他敘述性文字。組織成員必須遵守組織定義的

標準，俾以產生明確且不模稜兩可的定義，限縮定義可被詮釋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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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型：連接了那些實體/物理位置。於結構型的詮釋資料品質規則

中，應敘明各事項與其他事項之間的關聯，並且針對各該關係是否

被允許、必要或禁止加以敘明。 

⚫ 屬性型：於屬性型的詮釋資料品質規則中，應註明各屬性的數值之

限制係如何決定( 包含是否為選擇性的或強制性的 )。 

若於評估過程中，詮釋資料與其資料品質規則比較的結果顯示詮釋資料

品質不符品質規則，則該等詮釋資料係不合格的。此時，應進入調和( R-

econciliation )程序，該程序可見於下圖： 

 

圖12 詮釋資料調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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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avid Plotkin) 

除了組織內部的規則之外，David也強調組織應注意各個主權範圍內的資

料相關規範，例如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 )、美國的加州消費

者隱私法(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 )以及加拿大的個人資訊

保護與電子文件法(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PIPEDA )等。各部法律中，規範有所異同，一般而言，資料主體有

以下的權利： 

⚫ 有權知悉公司持有哪些關於資料主體之資訊 

⚫ 有權要求公司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刪除特定資訊 

⚫ 有權退出特定資料庫 

⚫ 有權同意或拒絕特定資料使用 

組織必須隨時注意國際上資料相關法令之規定，並根據該等規定修正現

行的詮釋資料規則。 

(三) 資料管理完全指南( Complete Guide to Data Stewardship ) 

本次課程主講人為David Plotkin，目前擔任美國Union Bank資料管理經

理，過去曾擔任美國金融保險公司AIG全球資料治理主管，並在不同公

司擔任資料顧問。曾出版《Data Stewardship: An Actionable Guide to Data  

Management and Data Governance》一書。 

本次課程中， David提到了資料管理在組織扮演的角色，並分享資料管理

之方式，包含資料品質( Data Quality )、資料倉儲( Data Warehouse  )、主

資料管理(MDM)，以及分享實際管理資料時組織可能面臨之挑戰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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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若組織不執行資料管理，將導致不同部門使用自己的資料定義，

導致資料品質不一，並影響不同部門間的資料互操作性。 

所謂資料管理是指由特定人員執行與資料相關的決策過程，其重點包

含： 

⚫ 資料管理者，需管理並理解其負責之資料及資料存放地點，確保部

門內部及跨部門所用資料定義及其一致性，簡化資料決策的過程及

解決問題、熟悉增進資料品質的工具。另須留意資料管理者應非新

聘的人員，而是組織內部既有熟悉資料之人員來擔任。 

⚫ 建立良好的資料品質：包含了解目前之資料品質、品質需求及如何

改善資料品質以獲得更多價值，使公司的資料被充分理解並用於預

期目的。 

⚫ 為資料之決策管理制定框架，透過書面、批准及重複可執行之管理

流程來制定管理目標並實踐管理程序。 

⚫ 正式的組織結構，組成資料治理組織，使資料管理融入企業的流程

中，不同的業務可分別指定資料管理者，權責劃分應明確清楚，此

有助於資料的責任追究，並且制定額外的獎勵和認可機制。 

⚫ 資料治理應有組織由上到下的支持與參與， 其組織成員應了解資料

的價值。 

另須留意組織內會依業務不同而有不同的資料管理者，資料管理者間必

須齊心協力，例如業務資料管理者須考慮到企業利害關係人的利益；對

於營運部門的資料管理者，必須接受營運部門的資料反饋，並予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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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而技術部門的資料管理者則需要接收並回應業務資料管理者的技術

問題。 

 

圖13 資料管理者間之合作 

(資料來源：David Plotkin) 

組織在執行資料治理時，應了解資料治理可選擇使用之方式及重點： 

⚫ 主資料管理：指管理資料的解決方案，使企業可進行分析。在執行

上首先應識別主資料之定義，例如銷售額又可細分不同地區銷售

額、含稅銷售額以及特定產品之銷售額，應有所區別。了解主資料

存放的地點、使用主資料之目的、有哪些資料分析工具可使用，以

及創建資料原則，例如 ISO標準、GDPR。而此可透過資料治理之術

語表達成。 

⚫ 資料沿襲( Data Lineage )：透過系統紀錄、提供不同資料的細節，可

確保資料完整性，執行資料沿襲的好處是，若未來有外部人士提出

資料之質疑時，可提出資料沿襲之系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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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倉儲：制定資料轉換規則，使資料在不同系統間得以轉換。但

應留意，資料倉儲汰換時與新資料倉儲間之轉換與區隔，避免資料

重複問題。 

⚫ 提高資料品質：定義有資料價值的資料內容，例如判斷記錄客戶喪

偶與否，是否創造商業價值。另外透過統計資料現況描述( Data Prof-

iling )結果，可更好的了解及評估資料集，進行資料分析或資料清

理。 

⚫ 資料安全：界定敏感性資料，對於資料之安全等級進行分類。另可

執行隱私及合規性步驟，首先應成立隱私合規小組，制定組織政

策，將資料進行分類，決定應受監管之資料分類，並將資料分類文

檔記錄到組織之資料語彙表中，並由授權人員設置存取權限，於資

料生命週期中施行資料隱私及合規工作流程。 

⚫ 資料治理路線圖( Data Governance Roadmap )：常見的資料治理過程包

含組織人員指派授權、建立管理政策與程序、建構系統化紀錄、建

立持續運作模式等，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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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資料治理路線圖－總體路線圖 

(資料來源：David Plot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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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活動 

(一) 拜會微軟公司 

時間：112年5月12日 

出席人員： Phuong-Hoa Giang ( Senior Data & Applied Scientist, Microsoft Search & 

Assistant Intelligence )、莊司長明芬、吳分析師品樺、方資料架構總

顧問怡婷 

訪談議題： 

我方介紹本部及多元創新司工作職掌，並與之交流以下議題： 

1. 有鑑於微軟投入可觀資源發展Microsoft365的智慧搜尋與輔助服務，且該

產品為優化個人化服務品質，無可避免涉及個人資料的使用及分析，是

否可以與我們分享，如何在合於GDPR規範下進行個人資料應用與產品功

能開發? 

2. 微軟與OpenAI策略性合作開發大型語言模型( LLM )並獲得顯著成果。是

否可以跟我們分享此發展如何影響微軟內部產品開發方針? 

 

會議內容： 

為因應GDPR對隱私權的要求，微軟已訂定Responsible AI 開發原則，並整合

至日常業務中，其中隱私及安全規範中強調，微軟使用個人資料前皆會進行

風險及影響性評估，並確保資料在受保護的機制下使用，以避免任何的資料

外洩及防範惡意攻擊，如採行聯邦式學習蒐集資料特徵，避免使用者的資料

直接對外傳輸，即是其中一種保護方式。各開發階段中，皆已有定訂應執行

的標準程序，包含需要填寫對應表單，表明資料來源、取得方式、機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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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目的、開發人員資料近用權限管理等，並由隱私管理經理( Privacy Mana-

ger )進行評估，且具有執行與否的准駁權。當有涉及使用者知情同意的情

境，開發團隊也需請微軟專職律師代擬使用者的知情同意聲明書。 

實務上，如需觸及用戶機敏資料的開發流程，微軟將採取Eyes-Off為原則，開

發人員無從檢視用戶之機敏資料，過程中僅可參考資料架構並透過內部授權

機制取得自己或開發團隊成員之資料，以此少量資料進行開發及測試。當程

式以用戶真實的大量資料訓練或運算時，亦確保在安全的環境中運行，開發

人員僅能取得程式執行結果，無從擷取任何用戶資訊。各界對於隱私保護日

益重視，此開發原則係微軟對用戶的隱私保護承諾，對開發人員來說也提供

了合規框架，惟當產品發生功能異常時，嚴格之資料保護規定，亦對異常事

件之排查及即時修復帶來挑戰。 

有鑒於GPT的成功，微軟內部各產品線皆被鼓勵盡可能引入GPT，如微軟365

及推出Copilot，使office產品可與其他微軟的個人化服務，如email、行事曆、

聯絡人等相結合，提供更客製化且更智慧的服務。除此之外，微軟也著手將

GPT原生模型進行特定領域的訓練，以提供領域資料客製化模型。 

(二) 拜會英國皇家學會 

時間：112年5月15日 

出席人員：Areeq Chowdhury(Head of Policy, The Royal Society)、Alison Noble(Tec-

hnikos Professor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Oxford)、Alan 

Gregory(Policy Advis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Royal Society)、莊司長

明芬、吳分析師品樺、方資料架構總顧問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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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議題： 

我方準備簡報以介紹本部及多元創新司工作職掌，並列示本次拜訪希望交流之

議題如下： 

1. 有鑑於英國皇家學會長期致力於推廣隱私強化技術，並已成為該研究領

域之先驅，請問組織投入隱私強化技術之研究背景、法源或是策略藍圖

為何? 

2. 英國皇家學會已在研究報告中對政府提出許多建議，請問貴學會與科

學、創新及科技部( Department for Scienc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資

料倫理及創新中心( Centre for Data Ethics and Innovation )或英國資訊專員辦

公室(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 )等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模式

為何，是否有曾參與或刻正執行中之專案計畫可與我方分享? 

3. 歐盟的GDPR recital 26中明確陳述匿名化後的資料不適用GDPR的規範，

請問英國的GDPR是否也是採用相同定義?此外，當組織運用隱私強化技

術保護資料隱私時，應如何驗證其與GDPR間的合規性，貴學會如有進行

相關的研究，期能提供我方參考。 

4. 有鑑於隱私強化技術在台灣之研究與應用仍處於探索階段，但我方認為

及早將這樣的技術引介給政府機關是必要的，請問貴學會是否能分享有

關推廣隱私強化技術的建議或是現階段所蒐集之標竿案例與做法。 

5. 貴學會目前在隱私強化領域已經達成許多里程碑，我們想進一步瞭解貴

學會的後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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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英國皇家學會秉持隱私強化技術是有利於實踐資料跨域分析，促進社會共榮

共好的技術解決方案，並以此為發展背景致力於研究並推廣隱私強化技術，

期各界瞭解這些技術的運作原理、應用情境及未來發展性，於是分別於2019 

及2023年發表《隱私保護實務》 (Protecting Privacy in Practice )及《從隱私到合

作》( From Privacy to Partnership )，在這2份研究發表的期間因應各界的反饋意

見及環境的變遷，使得技術推動策略發生轉變，由原本僅由隱私保護的觀點

倡議，轉而以隱私強化技術如何為資料共享及合作模式帶來新的契機的角度

進行推廣，這樣的推動方向更符合英國組織及機構間合作進行資料分析及輔

助決策，促進資料投入公益目的的期待，因此更容易獲得各界的共鳴。 

該學會推廣隱私強化技術之面相歸納為： 

⚫ 多元意見交流，凝聚社會共識 

包括舉辦如圓桌會議、工作坊等交流活動，與利害關係人一起進行議題

探討並以所收集到的各領域隱私強化技術使用案例作為媒介向外界溝

通，藉此傳達資料處理的隱私保護性、透明度及帶來的公共利益。 

⚫ 與英國政府及跨國組織合作，增進技術應用 

針對技術面與英國政府機構及美國進行跨國技術推廣活動，如辦理隱私

強化技術競賽，以提高技術的關注度及建立公開展示的技術舞台；法規

面則建議個人資料保護法主責機關辦理沙盒計畫，並刻正由該主管機關

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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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植國內技術能量，掌握技術脈動 

建議將隱私強化技術納入軟體工程學科的一部分，設立專門課程作為培

植技術能量的起點，以增進學生對隱私強化技術的瞭解並具運用的能

力。 

英國皇家學會近期將持續深究隱私強化技術，並拓展如國際交流及沙盒

計畫等合作模式，積極推廣隱私強化技術運用，而中長期目標將致力於

逐一實踐已倡議之政策建議事項，並期望隱私強化技術能朝標準化邁

進，並使英國成為發展隱私強化技術的領先國家。 

 

(三) 與英國資料倫理與創新中心交流會議 

時間：112年6月14日( 因英方無法接待，故延後採線上會議交流 ) 

出席人員：Dave Buckley( Senior Technology Advisor, Centre for Data Ethics and Inn-

ovation, DSIT)、Aysling Gaffey( Policy Advisor, Data Economy Innovation, DSIT)、 

Henry Ramsay( International Policy Advisor, Centre for Data Ethics and Innovation, DS-

IT)、Maartje Nugteren( Head of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ata Ethics and Innovation,   

DSIT)、莊司長明芬、陳科長錦榮、林科長哲豪、吳分析師品樺、李專案分析

師子鋐、方資料架構總顧問怡婷 

訪談議題： 

我方介紹多元創新司工作職掌及隱私強化技術推動工作，並就以下議題討

論： 

1. CDEI是否可就現行之英國法規，對隱私強化技術施用之合規性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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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美合作舉辦之隱私強化技術創新挑戰賽(PETs Prize Challenges)獲獎之概

念性驗證作品，其後續延伸應用情形? 

3. 是否可就CDEI於隱私強化技術推動之先驅經驗，提供建議予我方參考? 

4. 就隱私強化技術之推動，請問CDEI與英國國家統計局(The Office for Nati-

onal Statistics，ONS)或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模式為何，是否有曾參與

或刻正執行中之專案計畫可與我方分享? 

5. 英國對隱私強化研究及推動已成為國際先驅，請問CDEI之後續規劃為何? 

會議內容： 

英國資料倫理與創新中心隸屬於科學創新與科技部( Department for Scienc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DSIT )，其核心目標為建立可信任及透明的數據及

AI運用環境，目前編制大約30到40人，並與主管資料保護法的英國資訊委員

辦公室(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 )有密切的合作，該中心與ICO

刻正合作發展評估隱私強化技術成本效益之分析工具，而 ICO 亦規劃於近期

發布《匿名,假名及隱私強化指引草案》(Draft anonymisation，pseudonymisation 

and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guidance)的新章節內容。CDEI認為推動隱私

強化技術的關鍵任務係需要建立與各界的鏈結交流，英國之國民保健署( Nat-

ional Health Service，NHS)及金融行為監理總署(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個

別在他們所業管的公共領域( 如國民健康、防詐、洗錢 )皆有跨機構的隱私強

化技術相關的專案正在執行中。而該中心今年亦就健康及金融犯罪議題與美

國共同舉辦隱私強化技術挑戰賽，透過競賽活動為技術團隊、研究學者、企

業及業務主管機關之間建立溝通橋樑，並激發新的解決方案，更進一步鼓勵

參賽團隊開源並提供技術報告。這些技術競賽中收集到的試驗性的方案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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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設定較複雜，未必適合部署於現實環境，因此該中心將嘗試設定解決政

府機關間資料共享存取等相對單純的應用情境，部署在真實環境運作。 

未來該中心預計將於9月與ICO共同發表評估隱私強化技術成本效益之分析工

具，將持續進行隱私強化技術及AI相關之研究、擴展國際合作、推動產業發

展，也期待持續與本部交流。 

該中心給予下列建議： 

⚫ 提升大眾對隱私強化技術之認知 

應透過宣導教育以提高大眾對隱私強化技術的認知，並持續擴充應用案

例，使艱深的技術有較具體的呈現與說明，藉以宣導技術可以帶來的效

益與考量對應的成本。 

⚫ AI浪潮下更應思考隱私保護 

AI的發展快速但也帶來很多隱私隱憂，建議各領域業務主管機關，如統

計局及金融監管機構等，應思考如何運用隱私保護技術來防止AI所帶來

的隱私威脅。 

⚫ 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英國目前沒有具體的隱私強化技術政策，但該中心倡議透過政策支持，

將有助於激發並鼓勵潛在的技術需求者，積極運用這些更具隱私保護力

的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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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一) 隨資訊系統逐漸朝雲端化及跨系統混合模式發展，資料治理策略及技術

發展將以建構可跨異質系統的管理機制，同時保有數據利用分析價值為

目標，並形成以主資料管理為治理基礎，向外擴展資料經緯、資料網

格、資料觀測等發展趨勢，以確保資料在異質環境中能有效的管理、整

合、具互操作性、達成整體程序的可觀測性及提供資料分析的自主服務

等。這些技術正迅速的發展中，業界也推出了許多適用的技術工具，政

府宜重視分散式資料管理的議題，持續關注相關科技的發展及應用，並

進一步思考將該管理策略及技術運用至跨機關間分散式資料治理的可行

性及效益。 

(二) 無論是推動主資料管理爭取組織高層支持或進行隱私強化技術推廣，應

用案例( Use Cases )都扮演很重要的溝通橋樑。建立應用案例可使目標、

效益更明確化，具有示範性並可視為技術概念之驗證，將有助於讓利害

關係人更直接的了解所推動政策的具體效益，進而增加政策的可視性、

可操作性及可理解性。 

(三) 在各種新興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科技(如生成式AI、機器學習等)已成為

驅動生活型態轉型的因素之一，同時也為資料隱私保護帶來挑戰，相關

法規及政策如何適當且適時的調適以因應技術發展趨勢，成為各國無可

避免之課題。以現況而言，英國並未明確定義使用隱私強化技術與資料

保護法合規性相關之規定，但英國之資料保護主管機關資訊委員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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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針對隱私強化技術進行研究並發布技術指引，亦彰顯隱私保護技術對

隱私保障之價值。 

(四) 有關英國隱私強化技術在公部門使用的現況，係由領域需求面發動，業

務主管機關為達成特定公共議題合作目標組成夥伴關係，採用隱私強化

技術以提供資料保護及安全環境，如健康醫療相關研究、金融機構洗錢

防制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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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積極與學研單位、產業界、技術需求者及各業務領域專家交流合作，培

植我國隱私強化技術研發量能，如藉協同發展隱私保護共享工具、舉辦

隱私強化技術競賽、需求媒合徵件及專案補助等合作方式，引起各界對

隱私強化技術領域的關注，達成凝聚我國專業人才網絡及逐步推展我國

隱私強化技術的雙贏目標。 

(二) 研擬隱私強化技術指引，透過技術指引及跨領域之應用案例，增進公務

機關人員對隱私保護技術之知能，助其瞭解隱私強化技術的適用情境，

並規劃不同深度之教育訓練課程或工作坊，進而將運用隱私強化技術保

障資料隱私並達成資料應用之理念引入公務機關。 

(三) 研議建立機關內部及跨機關共通性資料治理框架，並與產、政、學、研

單位及利害關係人進行意見交流，從需求面、技術面及效益面等角度共

同研討公務資料共通性治理與互操作性標準之規劃方向，以逐步完善公

務機關之資料治理基礎建設，進而促進資料品質、安全與應用效益之提

升。 

(四) 形塑我國隱私強化技術應用案例，擴展與各業務領域主管機關之合作，

就其所關注之公共議題，協作評估規劃及導入適用之隱私強化技術解決

方案，提升公務機關資料應用之隱私保護，同時建立我國隱私強化技術

於各領域之標竿案例。 

(五) 持續關注先進國家資料治理及隱私強化技術發展趨勢，藉參與國際交流

會議、技術交流活動等掌握國際脈動，並賡續與具先驅經驗之其他國家

交流實務推動經驗，以利我國相關政策推動接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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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一、2023年歐洲資料治理暨主資料管理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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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訪活動紀錄 

 

圖15：2023年歐洲資料治理暨主資料管理會議與會人員 

( 資料來源：現場拍攝 ) 

 

圖16：拜會英國皇家學會 

( 資料來源：現場拍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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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與英國資料倫理與創新中心交流隱私強化技術如何促進數據公益 

( 資料來源：現場拍攝 ) 

 

圖18：英國資料倫理與創新中心與我方交流隱私強化技術推動經驗 

( 資料來源：現場拍攝 ) 

 

 


